
 

臺中市政府 CEDAW 宣導媒材設計提案單-客家事務委員會 

宣導媒材名稱 客家女力-聽「頭家」來講創業大小事 

CEDAW 條文之

應用 

■CEDAW 條文：第五條、第十一條 

■一般性建議：   第28號第9段   

■CEDAW 國家報告結論性建議：  第13、67、68條                 

□民眾向機關引用 CEDAW指引及案例 

宣導媒材形式 

(可複選) 

■平面文宣    □短片    □廣播帶 

□桌遊        □手冊    ■其他   podcast節目          

宣導媒材(請說明媒材內容、宣導方式等) 

壹、媒材內容 

1.引用 CEDAW條文第5條(性別刻板象和偏見)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：(a)改

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，以消除基於性别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

所產生的偏見、習俗和一切其他作法。 

2.引用 CEDAW條文11條:享有相同就業機會的權利，包括在就業方面相同的甄選標

準。 

3. CEDAW 國家報告結論性建議【13】、【67】、【68】 

【13】正如第 3 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會和國家人權委員會提交的書面獨立意見

指出，缺乏對不利處境女性群體的資料及權利保護，如身心障礙女性、農村及偏鄉

女性、新住民女性、原住民女性、中老年婦女，理應立即改善。 

【67】農村及偏鄉婦女的生計、財產和經濟機會，國際審查委員會讚揚政府採取各

種措施，新增農村及偏鄉和原住民婦女的經濟機會，並使她們參與決策機構和協

會。但國際審查委員會對農村及偏鄉地區缺乏足夠的基礎設施、經濟機會和創新模

式表示關切。 

【68】國際審查委員會敦請政府注意關於農村及偏鄉婦女的 CEDAW 第 34 號一般性

建議，建議政府： 

(a)建立機制促進私部門將性別觀點納入主流，以加快在農村及偏鄉地區實現平等的

進程，並考慮採用創新模式，如性別債券倡議、採購系統和其他金融包容計畫，以

新增農村地區婦女的經濟機會； 



(b)透過適當的農村工業化計畫支持農村社區的婦女，提供有補貼的、對婦女友善的

農業產品，並審查文化和新創貸款，將現有的 45 歲年齡限制改為 65 歲，以促進

婦女的生計和在農業價值鏈中的競爭力，並提升婦女所擁有、領導和專注的農業產

出。 

(c)縮小農業中現有的性別差距，特別是在漁會和農會領導層級中，檢視「1/3 性別

比例原則」的實施情況，並取消使用「家庭作為農民的代表單位」，以更好地了解農

村及偏鄉婦女對國家國內生產毛額（GDP）的貢獻。 

(d)為婦女，特別是偏遠地區和離島的婦女，提供必要的教育和技能，以消除數位性

別落差，使她們能夠更好地探索新數位經濟提供的機會。 

 

4.一般性建議第28號第9段：「根據第2條，締約國必須履行其在《公約》之下所有的

法律義務，保護的義務，除要求締約國保護婦女免受私人行為者的歧視，並採取步

驟，直接針對消除主張某一性別低於或高於另一性別的偏見、習俗和所有其他慣

例，以及對男性和婦女在社會功能的刻板觀念」。 

 

貳、宣導方式 

透過錄製《客家女力-聽「頭家」來講創業大小事》podcast 節目，邀請客籍女性經

營者分享創業與經營心得，交流如何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平衡，展現女性當家做

老闆的韌性與魅力，進一步凝聚地方社群力量，讓更多人了解客家女性在職場上的

付出與挑戰。 

 

宣導成果(請說明實際成果或預期成果等) 

一、宣導活動辦理之預期成果: 

1.提升性別平等意識 

透過製作《客家女力-聽「頭家」來講創業大小事》節目，讓與會者深入了解 CEDAW

條文中與一般性建議所強調的消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的重要性，增進對性別平等

議題的認識與支持。 

2.促進性別角色多元化 



邀請客籍女性經營者分享職場與創業歷程，破除「女性只能扮演家庭照顧者」及

「女性僅是男性的附屬品」之傳統觀念，彰顯女性在經濟參與與社會功能上的多元

角色。 

3.強化女性自信及社群連結 

透過分享會交流，鼓勵更多女性勇於展現自我、突破社會對女性角色的限制框架，

進而促進社群凝聚力，提升女性創業及參與公共事務的能量。 

 

二、宣導成果及推廣管道: 

於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臉書粉絲專頁「聽看台中客」廣為宣傳，並於各相關

客家社團之通訊 line群組轉發。 

 

照片(請提供至少2張) 

 

節目錄製中 



 

訪談來賓: 

位於台中市西區的知名咖啡廳—細水焙煎所，老闆 Action是來自東勢的客家細妹。 



 

宣傳海報: 

CEDAW 法條與 PODCAST 收聽連結同時呈現。 

 


